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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6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

复试考核及录取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校 2026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

知》（教学厅〔2020〕2号）《湖南中医药大学招收“申请－考核”

制博士研究生实施办法》《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

简章》，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制订本方案。

一、复试与录取工作的基本原则

坚持“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执行各项

招生政策，加强监督检查，维护考生合法权益，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科

学规范、公平公正。

二、复试与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全面负责学校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审批复试录取办法和录取名单。

（二）研究生院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指导下，负责全校复试

和录取工作的统筹组织、管理监督和协调。

（三）学校纪检监察处负责复试录取过程中各个环节监督检查工

作。

（四）各学科组成立以组长单位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为组长

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学科组的复试和拟

录取工作。副组长由本组其他招生单位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担

任。组员由组长单位研究生工作秘书和该学科组所含专业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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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各学科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学科组复试工作与结果负责。

（五）各学科组根据学校和本学科组的复试工作安排成立专业复

试小组，负责本学科组复试工作的具体实施（严格执行回避制度）。

各学科组的专业复试小组成员不得少于 5 人，原则上资格审核合格考

生所报考的导师必须参加（导师不足 5 人的学科组可选派高年资硕

导）。复试小组组长由学科组商议确定。复试小组成员一经确定，不

得中途换人或离场，必须全程参与。

三、复试考核对象

经过网上报名、报考材料初审和所申请学科“审核专家组”审核

通过的考生，方具有参加所报志愿的考核资格，具体名单及分组如下：

序号 姓名 报考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名称 学科组 组长单位

1 姬孝天 100507 中医外科学

中医临床组

（一）

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中医临

床学院）

2 李 琦 100507 中医外科学

3 林 正 100507 中医外科学

4 林子熙 100507 中医外科学

5 彭阿建 100507 中医外科学

6 邱泽锐 100507 中医外科学

7 王佳莹 100507 中医外科学

8 徐 澜 100507 中医外科学

9 张予晋 100507 中医外科学

10 朱 悦 100507 中医外科学

11 陈延杰 105702 中医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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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雅慧 105702 中医外科学

13 余 欢 105702 中医外科学

14 王潇越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中医临床组

（二）

15 曾繁佐 105701 中医内科学

16 翟韶阳 105701 中医内科学

17 孙雄星 105701 中医内科学

18 尹 菁 105701 中医内科学

19 李光烨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20 卢一帆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21 崔宏达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22 邓 奕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23 刘桂成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24 彭芷心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

25 胡锦洋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中医基础组 中医学院

26 李丽雯 100504 方剂学

27 陈碧婷 100505 中医诊断学

28 崔 暖 100505 中医诊断学

29 高 晴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0 梁 婷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1 宋志广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2 王 虎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3 吴泓希 100505 中医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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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吴子政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5 赵震宇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6 周朝旺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7 周顺华 100505 中医诊断学

38 蒋新宇 1005Z4 中医药信息学

39 蓝相洲 1005Z9 中医护理学

40 付子煜 100800 中药学

中药组 药学院

41 雷凯文 100800 中药学

42 李格婧 100800 中药学

43 梁 玲 100800 中药学

44 陆宗冉 100800 中药学

45 毛佳楠 100800 中药学

46 宋 浩 100800 中药学

47 王玉霞 100800 中药学

48 杨 松 100800 中药学

49 张光帅 100800 中药学

50 张紫东 100800 中药学

51 郑明珠 100800 中药学

52 史亚茹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中西医结合组

中西医结合

学院53 熊婷婷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54 刘昱辛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针灸推拿组

针灸推拿与

康复学院55 屈艺卓 100512 针灸推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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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唐旖雯 100512 针灸推拿学

57 郭桂梅 105707 针灸推拿学

58 李行远 105707 针灸推拿学

四、复试考核形式

我校 2026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复试原则上采取线下面

试方式进行，同一学科（专业）的面试方式、时间、试题难易度和成

绩评定标准须统一，做到合理、公正、公平。具体复试时间由各学科

组指定，并提前至少 3天告知考生。所有考核内容都应有可复查的记

录材料，并于考后上交研招办留存。

五、复试考核时间

（一）复试考核时间为 1 月 12 日—1月 15 日（具体时间由学科

组商定）

（二）工作要求：各学科组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专业复试小

组名单、各学科组复试的时间、工作人员（秘书）联系方式，由组长

单位于2026年 1月 11下午17点前负责上报至研究生院招生办备案。

尤其复试时间及程序安排须至少提前 3天公示给考生，方便考生做好

复试准备。

六、复试考核内容

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

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能力

测试。内容包括英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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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内容 满分（100 分）

1．外语应用能力（外语专业文献翻译或专业外语口

语测试等）
30分

2．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考查考生对专业

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对专业前沿知识了解）
30分

3．专业背景及科研潜质（考查考生对本专业的科研

热情、硕士阶段科研成果以及所具备的知识结构、

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0分

七、考核程序

（一）资格公示

详见复试考核对象。

（二）交纳复试费

用网上缴费方式缴纳复试费用。

1.缴费对象：收到复试通知并确认参加我校复试考核的考生均需

登录建设银行网上银行或建行手机银行 APP，进入悦享生活→考生报

名费→输入身份证号码→查询→缴费。

2.缴费标准：每生 120 元；缴费时间为 1月 12 日-1 月 13 日。

3.未交纳复试费者不得参加复试；已交纳者如因本人原因没来参

加复试，我校不予退费。

（三）复试考核

1.个人汇报：申请人须准备 10分钟以内的 PPT，并向面试专家组

作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

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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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语能力考核：专家组对考生进行英语口语测试、英语文献翻

译或专业外语知识测试，采取即问即答的形式进行，时长约 5-8 分钟。

3.专业能力考核：考核专家组对申请者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

操作技能、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采取即问即答的形

式进行。

4.考核专家组打分，集体研究确定意向录取名单。

八、考核成绩与录取原则

（一）考生的面试成绩=各考核小组成员评分的总和÷考核小组

成员人数。面试成绩 60分为合格线，低于 60分为不合格，则不予录

取。

（二）专业复试小组在综合考核过程中须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品德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三）专业复试小组根据考生面试考核总成绩、思想政治素质和

品德考核情况确定拟录取名单并上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由研究生院

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在网上公示。

（四）“申请—考核”制录取的博士占用导师当年的招生名额。

一个导师在一个专业限招 1 名申请一考核制考生，奖励计划和高层次

人才计划除外。

（五）首次招收博士生的导师和人事档案不在我校的导师，限定

招收 1名博士。为兼顾普通招考考生权益，限额招生的导师如招收

申请-考核制考生，则原报考其的普通招考的考生均须转报考同一专

业的其他导师。普通招考考生的志愿修改工作由研招办另行通知组织

开展。

（六）未完成的申请-考核制计划可自动转为普通招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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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体检、政审、调档等流程后，向拟录取新生发录取通知

书，考生如对公示情况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

出申诉。

九、考核与录取工作的监督和复议

（一）各学科组应制定具体措施，主动公开复试录取细则及要求，

规范自律招生工作。

（二）如果发现在复试录取中有违法乱纪行为，可到我校纪检监

察部门投诉，举报电话：0731-88458952；或登录湖南中医药大学纪

委监察室网页，点击首页举报栏进入在线举报（https://jjjc.hnuc

m.edu.cn/index.htm）。经查属实的招生违规行为，属于考生的问题

（如提供虚假材料），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属于导师的问题，将视情

节轻重，取消该导师当年乃至以后的招生资格。学科组在选拔工作中

如被发现弄虚作假或出现不公正行为，学校将扣除学科组指标，并依

法依规追究直接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的责任。

十、其他注意事项

（一）通过申请-考核制录取的培养类型为非定向就业的博士研

究生，必须全日制脱产在校学习，入学前将全部人事档案、组织关系

等转入我校。不能全日制脱产入学的考生将直接取消录取入学资格。

（二）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经发

现作伪并核实，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录取资格或取消学籍，并通知考

生所在单位，不得再次报考我校博士研究生。


